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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实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2月27日（星期一）下午13:30。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2月26日(星期日)至2017年2月27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2月27日（星期一）上午9:30至11:

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2月26日（星期日）下午15:00至2017年2月27日（星期

一）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江苏省新沂市钟吾南路18号财政局北楼）。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新基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8名， 所持 （代表） 股份数 938,960,75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2785%。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计2名，所持（代表）股份数11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公司董事、部分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列席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8名，所持（代表）股份数938,960,7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2785%。

3、网络投票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周新基先生、香兴福先生、刘欧先生、邓青先生、伍安军先生、杜琼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1、选举周新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38,960,7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100%。

1.2、选举香兴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38,960,7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100%。

1.3、选举刘欧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38,960,7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100%。

1.4、选举邓青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38,960,7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100%。

1.5、选举伍安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38,960,7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100%。

1.6、选举杜琼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38,960,7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1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黄辉先生、杜杰先生、柴艺娜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1、选举黄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38,960,7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100%。

2.2、选举杜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38,960,7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100%。

2.3、选举柴艺娜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38,960,7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100%。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董事简

历详见公司于2017年2月10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谷晓嘉女士、郑少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

监事邵海泉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3.1、选举谷晓嘉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938,960,7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100%。

3.2、选举郑少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938,960,7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100%。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

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监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17年2月10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津贴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8,960,7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第四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8,960,7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志军、余娟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关于江苏必康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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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7年2月17日以电话或电子邮件的形式通知了全体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于2017年2月27日在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江苏省新沂市钟吾南路18号财政局

北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实际到会9人，其中独立董事3人。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公司董事

长周新基先生主持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过记名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周新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相一致。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香兴福先生、刘欧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相一致。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

则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和候选委员意见，决定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委员：周新基先生、香兴福先生、刘欧先生

根据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由董事长周新基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委员：杜杰先生（会计专业人士）、杜琼女士、柴艺娜女士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委员：黄辉先生、香兴福先生、杜杰先生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柴艺娜女士、周新基先生、黄辉先生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

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

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并根据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选举主任委员（召集人）的结果，董事会同意上述三个专门委

员会的主任委员（召集人）如下：

1、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杜杰先生（会计专业人士）

2、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辉先生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柴艺娜女士

（五）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周新基先生提名，并经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决定续聘香兴福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任期相一致。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香兴福先生提名，并经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决定续聘朱建军先生、雷平森先生、伍安军先生、何宇东先生、

刘玉明先生、郭军先生、陈兵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夏建华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续聘伍安军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兼）。 以上人员任期

三年，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相一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续聘朱建军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续聘雷平森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续聘伍安军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同时续聘其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续聘何宇东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续聘刘玉明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续聘郭军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聘任夏建华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续聘陈兵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夏建华先生于2016年2月23日在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根据工作安排辞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职务。 夏建华先生辞职后至今未买

卖本公司股票。 现因公司生产经营管理需要，聘任其为公司副总裁。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周新基先生提名，并经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决定续聘陈兵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任期三年，与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相一致。

陈兵先生的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江苏省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黄海三路12号

邮政编码：226407

电话号码：0513-84415048

传真号码：0513-84415116

电子信箱：jshtchb@163.com

以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表示认可， 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八）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如下：

1、总裁的薪酬标准调整为110万元/年（含税）；

2、副总裁及兼任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人员的薪酬标准调整为75万元/年（含税）。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实行年薪制，按月平均发放60%，剩余40%于年终考核兑付。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可根据行业状况及公司生产经

营实际进行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

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独立意见》。

（九）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周新基先生提名，决定聘任葛家汀先生、程丹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任期相一致 。

葛家汀先生的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江苏省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黄海三路12号

邮政编码：226407

电话（传真）：0513-84415116

电子信箱：jjjkjgjt@163.com

程丹先生的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江苏省新沂市钟吾南路18号财政局北楼

邮政编码：221400

电话号码：0516-81619810

传真号码：0516-81619805

电子信箱：chengdan@biconjs.com

（十）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监察部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决定聘任杨小兵先生为公司审计监察部经理（简历详见附件），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任期

三年，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相一致。

（十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经审慎决策，同意调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的“制药生产线技改搬迁项目” 进度，将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期限

延长至2017年8月31日。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对该事项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独立意见》、《中德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独立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独立意见；

5、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人员简历

一、公司董事长简历

周新基先生，1964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注册会计师。 南通市十二届至十四届

人大代表，如东县十三届至十七届人大代表、如东县十六届、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历任如东化肥厂财务科副科长、副厂长，如东县审计

事务所副所长，南通市如东化肥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南通市苏通化肥有限公司、江苏海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如东县丰和化肥物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如东县海通机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南通市仁和化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兼经理，湖北九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现任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南通市天时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南通永富化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福洹纺织实业江苏有限公司董事，南通必康新宗医疗

服务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南通必康医养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江苏千之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目前，周新基先生持有公司136,576,01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8.91%。 周新基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二、公司副董事长、总裁简历

香兴福先生，1964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历任正大制药集团产品专员，西安萃生企业集团行销中心

总经理，东隆集团副总裁，伯图大数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江苏康顺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江苏必康新阳医药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等职。 现任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武汉五景药业有限公

司董事，陕西必康商阳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西安必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南通必康新宗医疗服务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南

通必康医养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香兴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刘欧先生，197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历任北京金联顾问有限公司职员、经理，北京创新天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经理、总经理，江苏北角度工业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北松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徐州嘉安新材料有限公司、徐州康嘉物资贸

易有限公司、徐州伯图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徐州世宗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江苏北度投资有限公司、江苏北角度新材料有

限公司监事、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新沂北度医药有限公司、新沂必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苏必康新阳医药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现任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江苏嘉萱寰球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江苏北松健

康产业有限公司、新沂欧华新材料有限公司、徐州世宗置业有限公司、新沂建华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伯图北度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陕西必康商阳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伯图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伯图大数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江苏康顺新

材料有限公司、必康嘉松投资江苏有限公司、新沂伯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徐州运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徐州宗昆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监事，

香港亚洲第一制药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南通必康新宗医疗服务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南通必康医养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刘欧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三、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简历

朱建军先生，1966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历任如东化肥厂车间副主任，

南通市如东化肥有限公司车间副主任、技术中心副主任，南通市天时化工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副总经理，南通市苏通化肥有限公司、江苏

海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生产技术部部长、董事、副总经理，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江苏必

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南通永富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苏健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目前，朱建军先生持有公司969,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632%。

朱建军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雷平森先生，1968�年 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历任西北机器厂振动研究所副

所长、所长，西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陕西

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目前，雷平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伍安军先生，1976�年 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学位， 中共党员。历任徐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企业上市融资

处处长、徐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高铁生态商务发展办公室副主任。 现任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负责人，陕西必康制

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新沂北度医药有限公司、新沂必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江苏必康生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

截至目前，伍安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何宇东先生，1964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助理实验师职称。 曾任职于陕西远萃生物医药有限公司、陕西

神果药业有限公司、西安康本药业有限公司等单位，历任宝鸡必康嘉隆制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现任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陕西北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陕西金维沙药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西安必康嘉隆制

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武汉五景药业有限公司董事，西安福迪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宝鸡必康嘉隆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目前，何宇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刘玉明先生，197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历任台湾田氏正德集团设计部设计师、设计部部长、活动组

组长，西安萃生制药集团萃生广告公司设计师，美国优贤（中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陕西必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采供部经理，陕西必康制

药有限公司采供物流总监。现任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西安必康制药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陕西北角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南通必康新宗医疗服务发展有限公司、南通必康医养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目前，刘玉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郭军先生，1968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历任西安萃生企业集团行政部部长、销售服务部部长、山西办

事处主任，西安交大药业集团营销中心大区经理、营销副总，西安黄河制药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销售部部

长、销售总监、第四事业部总经理。 现任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郭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夏建华先生，1968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工程师职称。 历任南通市如东化肥有限公司生产

部调度员，南通市苏通化肥有限公司、江苏海通化工责任有限公司生产部调度员、二车间副主任、常务副主任、主任，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二车间主任、生产二部常务副经理、生产一部经理、生产总监、公司监事、生产管理办公室主任、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董事。现

任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生产管理办公室主任。

截至目前，夏建华先生持有公司1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7%。 夏建华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陈兵先生，1967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师职称。 历任如东化肥厂企管办副主任、全质办副主任，

南通市如东化肥有限公司企管部副部长，南通市苏通化肥有限公司及江苏海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经营部常务副部长、人事

部常务副部长、改制办主任、监事，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证券部经理。 现任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兼证券投资部经理，福洹纺织实业江苏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目前，陈兵先生持有公司1,782,5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1163%。 陈兵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陈兵先生已于2008年3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四、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葛家汀先生，1986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经济师职称。 历任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办公室秘书、行政事务管理员、证券投资部经理助理、证券事务代表、证券投资部副经理。 现任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

投资部副经理。

截至目前，葛家汀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葛家汀先生已于2010年12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程丹先生，1983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历任上海东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资金运作部经理，

江苏云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助理、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程丹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程丹先生已于2013年3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

五、审计监察部经理简历

杨小兵先生，1981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研究生在读，助理会计师职称。历任江苏九九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市场信息部部长助理、办公室主任助理、办公室副主任、行政事务部常务副经理、企业信息部常务副经理、办公

室主任、见习总监、公司监事。 现任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团委书记、公共关系部经理。

截至目前，杨小兵先生持有公司2,7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2%。 杨小兵先生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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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7年2月17日以电话或电子邮件的形式通知了全体

监事。 本次会议于2017年2月27日在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江苏省新沂市钟吾南路18号财政局北楼）会议室以现场

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实际到会3人。 公司监事会主席谷晓嘉女士主持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监事人数均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经过记名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讨论，一致同意选举谷晓嘉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相一致。

2、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重大资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总额、建设

规模、项目内容及实施方式，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

响。 公司董事会的决策内容及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监事会同意将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的“制药生产线技改搬迁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期限延

长至2017年8月31日。

（二）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有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

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关于确定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关

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标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审计监察部经理的议案》程序合法，符合公司实际。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

监事会主席简历

谷晓嘉（GU� XIAO� JIA）女士，1971年11月出生，加拿大国籍，本科学历。 历任江苏欧彭彩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香港亚洲

第一制药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伯图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

司、陕西必康商阳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必康国际物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香港嘉萱寰球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运景国际控股有限公

司董事，必康嘉松投资江苏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徐州北松石油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监事，伯图北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

席。

截至目前，谷晓嘉（GU� XIAO� JIA）女士通过陕西北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本公司 24,233,94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1.58%。 谷晓嘉（GU� XIAO� JIA）女士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宗松先生的配偶，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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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必康股份” ）于2017年2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董事会结合智能制造领域技术革新及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审慎决

策， 同意调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陕西必康” ）之全资子公司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必康新沂” ）实施的“制药生产线技改搬迁项目” 进度，将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期限延长至2017年8月31日。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事宜公告

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914号）核准，公司向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等六家企业（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陕西必康100%股权，并向李宗松、周新基、陈耀民、何建东、薛俊五位自然人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上述五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78,177,458股， 发行价格为8.34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2,

319,999,999.72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承销费用人民币34,800,0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285,199,999.72元。 上述募集资

金已于2016年3月29日到达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到账情况

进行审验，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6】41040001号” 、“瑞华验字【2016】41040002号”《验资报告》。

上述配套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陕西必康之全资子公司必康新沂的“制药生产线技改搬迁项目” 。

二、重大资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公司于2016年4月8日与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如东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其后公司及全资孙公司必康新沂、中德证券又于2016年4月22日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分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与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已

经遵照履行。

2、鉴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是用于全资子公司陕西必康之全资子公司必康新沂的“制药生产线技改搬迁项目” ，2016

年4月，原存放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的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已分别划转至必康新沂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江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具体情况如下：

（1）必康新沂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60290188000185250，截至2016年4月14日，专户余

额为13亿元。

（2）必康新沂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为了资金保值增值，必康新沂已将资金转入通知存款账

户），账号为739899999600003000142，截至2016年4月13日，该通知存款账户余额为985,548,863.18元。

三、重大资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使用重大资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0.00元，累计收到利息收入3,810,451.49元，购买银

行理财产品累计收入26,296,215.08元，累计支付银行手续费465.00元，募集资金余额为2,315,306,201.29元。

2016年度该项目按照规划设计方案顺利推进， 由于前期签署的大部分合同已使用公司自筹资金支付预付款项且合同对方的相应义

务尚未履行完毕，故本年度该项目投入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司自筹资金，暂未使用募集资金，2017年一季度大部分设备采购合同履行将进

入付款阶段，本公司将使用募集资金予以支付。

四、重大资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

必康新沂“制药生产线技改搬迁项目”募集资金净额2,285,199,999.72元，原计划该项目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为2017年2月28日。 截

至目前，该项目已完成部分设备采购、厂房建设以及辅助设施的配套等工作，暂未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 后续必康新沂将根据规划设计抓

紧安装、调试生产线，力争尽早投产运行。

基于审慎原则，公司本次对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进行了调整，项目投资总额、建设规模、项目内容、实施主体均不发生变更。 调

整后的时间如下：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本次调整前预计项目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本次调整后预计项目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1

必康新沂的“制药生

产线技改搬迁项目”

2017年2月28日 2017年8月31日 否

五、重大资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原因及影响

(一)项目延期原因

近年来，随着“工业4.0” 、“工业互联网” 、“中国制造2025”等理念的提出及实施，智能制造技术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客观趋势，世界上

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已开始大力推广和应用，我国也根据实际国情发展智能制造，以重塑我国制造业新优势，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制药生产线技改搬迁项目”通过引进智能制造技术，利用MES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数据驱动下的，符合制药生产工艺，通过GMP认证的

智能化生产体系，打造符合“中国制造 2025” 规划的智慧工厂，进一步提升公司能够适应未来市场发展的综合竞争优势。 由于智能制造

领域的设备自动化技术不断提升，系统控制平台、信息技术平台的升级，使得公司对订购的设备不断进行技术升级和优化，设备的自动化

水平大幅提升。 智能制造设备订购周期较长，导致该项目设备的交付、安装时间延迟。 经公司审慎研究决定，拟将“制药生产线技改搬迁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至2017年8月31日。

（二）项目延期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和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符合公司长期利益。 本次延期未改变项目建设

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独立财务顾问对重大资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对重大资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是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作出的谨慎性决策，符合公司

实际经营的需要和长远发展规划，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决策内容及审议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同意对“制药生产线

技改搬迁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期限进行延期。

（二）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对重大资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总额、建设规模、项目内

容及实施方式，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董事会决

策内容及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同意对“制药生产线技改搬迁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期限进行延期。

（三）独立财务顾问专项核查意见

经审慎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中德证券认为：

1、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决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的长期业务发展规划。

综上，中德证券对必康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独立意见；

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配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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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全资子公司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产品纳入国家

医保目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版）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

15�号），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必康” ）及其下属

子公司累计有140个品种进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版）》（详见附录），其中化学制剂104个，中成

药36个。 这140个品种涵括了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眼科、儿科、骨科、补益类、维生素类、抗过敏、抗感染、抗肿瘤、抗风

湿、电解质等常见医学临床用药类别。

新版国家医保目录的发布，将给公司未来的市场营销带来积极影响，公司将围绕该目录，积极调整市场策略，最大限度发挥该目录带

来的市场效应。

特此公告。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附录：

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必康及其下属子公司

产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情况统计表

公司名称 中/化 类别 医保目录号 产品 备注

陕西必康

制药集团

控股有限

公司

中成药

甲类 12 感冒清热颗粒

甲类 15 银翘解毒丸（片、胶囊、颗粒）

乙类 ★（15） 银翘解毒液（合剂、软胶囊）

甲类 53 三黄片（胶囊）

甲类 68 黄连上清丸（片、胶囊、颗粒）

甲类 79 板蓝根颗粒

乙类 ★（82） 清热解毒口服液

甲类 139 龙胆泻肝丸（片、胶囊、颗粒）

乙类 212 强力枇杷露（胶囊、颗粒）

乙类 224 川贝枇杷膏（片、胶囊、颗粒、糖浆）

乙类 255 复方川贝精片（胶囊）

乙类 303 健儿消食合剂（口服液）

乙类 ★（342） 杞菊地黄口服液

乙类 376 生脉饮(党参方)、生脉片（颗粒）(党参方)

甲类 389 生脉饮、生脉胶囊（颗粒）

乙类 405 养血安神丸（片、颗粒、糖浆）

甲类 415 三七片（胶囊）

甲类 453 复方丹参片（胶囊、颗粒、滴丸）

甲类 564 元胡止痛片（胶囊、颗粒、滴丸）

乙类 714 八正片（胶囊、颗粒）

甲类 1113 骨刺丸（片、胶囊）

化学制

剂

甲类 171 阿司匹林 口服常释剂型

乙类 622 甲氧苄啶 口服常释剂型

乙类 627 联磺甲氧苄啶 口服常释剂型

甲类 148 葡萄糖酸钙 口服常释剂型

甲类 76 小檗碱 口服常释剂型

乙类 ★（957） 安乃近 口服常释剂型

甲类 250 葡萄糖氯化钠 注射剂

甲类 248 复方氯化钠 注射剂

甲类 261 氯化钠 注射剂

甲类 249 葡萄糖 注射剂

甲类 256 甘露醇 注射剂

甲类 ★（483） 甲硝唑 注射剂

甲类 637 庆大霉素 注射剂

乙类 ★（1168） 氯苯那敏 注射剂

甲类 223 维生素B12 注射剂

甲类 134 维生素C 注射剂

甲类 929 普鲁卡因 注射剂

乙类 204 酚磺乙胺 注射剂

乙类 255 灭菌注射用水 注射剂

必康制药

新沂集团

控股有限

公司

中成药

甲类 455 香丹注射液

甲类 10 柴胡注射液

乙类 123 鱼腥草注射液

甲类 470 丹参注射液

甲类 510 三七皂苷注射制剂 血塞通注射液

化学制

剂

甲类 250 葡萄糖氯化钠 注射剂

甲类 261 氯化钠 注射剂

甲类 249 葡萄糖 注射剂

甲类 234

复方氨基酸（18AA、18AA-Ⅰ、

@18AA-Ⅱ、18AA-Ⅲ、18AA-Ⅴ）

注射剂

甲类 230 右旋糖酐（20、40、70）葡萄糖 注射剂

甲类 256 甘露醇 注射剂

乙类 ★（483） 甲硝唑葡萄糖 注射剂

乙类 ★（5） 替硝唑葡萄糖 注射剂

甲类 257 甘油果糖 注射剂

甲类 ★（408） 环丙沙星 注射剂

甲类 ★（642） 氧氟沙星 注射剂

甲类 ★（643） 左氧氟沙星 注射剂

甲类 ★（692 利巴韦林 注射剂

甲类 ★（454） 地塞米松磷酸钠 注射剂

甲类 637 庆大霉素 注射剂

甲类 133 维生素B6 注射剂

甲类 134 维生素C 注射剂

甲类 ★（472） 林可霉素 注射剂

甲类 833 肌苷 注射剂

甲类 572 氯霉素 注射剂

甲类 636 阿卡米星 注射剂

甲类 298 葛根素 注射剂

甲类 638 奈替米星 注射剂

乙类 ★（1168） 氯苯那敏 注射剂

甲类 223 维生素B12 注射剂

甲类 255 灭菌注射用水 注射剂

甲类 ★（449） 氢化可的松 注射剂

甲类 1171 异丙嗪 注射剂

乙类 ★（56） 甘草酸二铵 注射剂

甲类 ★（147） 氯化钾 注射剂

甲类 1187 尼可刹米 注射剂

乙类 58 甲硫氨酸维B1 注射剂

甲类 326 酚妥拉明 注射剂

乙类 1263 三磷酸腺苷 注射剂

甲类 1081 胞磷胆碱 注射剂

乙类 398 洛伐他汀 口服常释剂型

甲类 ★（408） 环丙沙星 口服常释剂型

甲类 642 氧氟沙星 口服常释剂型

甲类 353 尼莫地平 口服常释剂型

甲类 113 格列吡嗪 口服常释剂型

西安必康

制药集团

有限公司

中成药

甲类 118 银黄颗粒（胶囊、片）

甲类 79 板蓝根颗粒

甲类 453 复方丹参颗粒（胶囊、片、滴丸）

甲类 12 感冒清热颗粒

乙类 462 乐脉丸（片、胶囊、颗粒）

维药乙

类

1220 百癣夏塔热片（胶囊)

甲类 11 感冒清片（胶囊）

甲类 15 银翘解毒丸（片、胶囊、颗粒）

乙类 25 维C银翘片（胶囊、颗粒）

甲类 415 三七片（胶囊）

甲类 564 元胡止痛片（胶囊、颗粒、滴丸）

乙类 851 利胆排石散（片、胶囊、颗粒）

化学制

剂

乙类 1166

缓解感冒症状的复方OTC制剂@（氨酚

伪麻那敏片）

口服常释剂型

乙类 630 琥乙红霉素

口服常释剂型@颗

粒剂

甲类 ★（435） 阿昔洛韦 口服常释剂型

甲类 692 利巴韦林

口服常释剂型@颗

粒剂

甲类 625 复方磺胺甲噁唑 口服常释剂型

甲类 ★（465） 诺氟沙星 口服常释剂型

甲类 ★（483） 甲硝唑 口服常释剂型

乙类 ★（957） 安乃近 口服常释剂型

甲类 956 去痛片（索米痛） 口服常释剂型

乙类 ★（131） 维生素B1 口服常释剂型

乙类 ★（133） 维生素B6 口服常释剂型

乙类 ★（134） 维生素C 口服常释剂型

乙类 96 干酵母 口服常释剂型

甲类 7 大黄碳酸氢钠 口服常释剂型

甲类 355 硝苯地平 口服常释剂型

武汉五景

药业有限

公司

中成药 甲 1000 珍珠明目滴眼液

化学制

剂

甲 67 开塞露 开塞露（甘油）

外用液体剂 灌肠

剂

甲 ★（285） 麻黄碱 滴鼻剂

乙 1119 呋麻 滴鼻剂

甲 ★（435） 阿昔洛韦 滴眼剂

甲 ★（692） 利巴韦林 滴眼剂

甲 ★（675） 利福平 滴眼剂

甲 1192 羟苄唑 滴眼剂

乙 ★（408） 环丙沙星 眼膏剂 滴眼剂

乙 1193 磺胺醋酰钠 滴眼剂

乙 ★（472） 林可霉素 滴眼剂

乙 ★（465） 诺氟沙星 滴眼剂

乙 ★（639） 妥布霉素 眼膏剂 滴眼剂

乙 ★（642） 氧氟沙星 眼膏剂 滴眼剂

甲 ★（454） 地塞米松 滴眼剂

乙 1199 双氯芬酸钠 滴眼剂

甲 1202 毛果芸香碱 滴眼剂

甲 1203 噻吗洛尔 滴眼剂

甲 1214 托吡卡胺 滴眼剂

乙 ★（1123） 色甘酸钠 滴眼剂

甲类 ★（554） 可的松 滴眼剂

甲 ★（472） 林可霉素 滴耳剂

甲 ★（642） 氧氟沙星 滴耳剂

乙 ★（646） 洛美沙星 滴耳剂

甲 272 胺碘酮 口服常释剂型

甲 626 小儿复方磺胺甲噁唑 口服常释剂型

甲 628 阿奇霉素

口服常释剂型 颗

粒剂

乙 633 罗红霉素 口服常释剂型

甲 ★（483） 甲硝唑 口服常释剂型

甲 ★（408） 环丙沙星 口服常释剂型

甲 692 利巴韦林

口服常释剂型 颗

粒剂

乙 61 葡醛内酯 口服常释剂型

乙 330 酚苄明 口服常释剂型

甲类 1144 氨茶碱 口服常释剂型

乙类 1017 硫必利 口服常释剂型

甲类 997 氯丙嗪 口服常释剂型

甲类 343 普萘洛尔 口服常释剂型

甲类 367 维拉帕米 口服常释剂型

乙类 1010 氯普噻吨 口服常释剂型

宝鸡必康

嘉隆制药

有限公司

中成药 乙类 ★（331） 六味地黄片（胶囊、颗粒、口服液）

化学制

剂

甲类 ★（465） 诺氟沙星 口服常释剂型

西安必康

心荣制药

有限公司

中成药

甲类 79 板蓝根颗粒 同6行、88行

甲类 12 感冒清热颗粒 同2行、90行

化学制

剂

甲类 ★（483） 甲硝唑 口服常释剂型

乙类 ★（1082） 吡拉西坦 口服常释剂型

甲类 94 乳酶生 口服常释剂型

甲类 16 雷尼替丁 口服常释剂型

乙类 ★（134） 维生素C 口服常释剂型

甲类 956 去痛片 口服常释剂型

甲类 684 乙胺丁醇 口服常释剂型

甲类 625 复方磺胺甲噁唑 口服常释剂型

甲类 11 碳酸氢钠 口服常释剂型

乙类 ★（957） 安乃近 口服常释剂型

甲类 684 吡哌酸 口服常释剂型

乙类 ★（854） 吲哚美辛 口服常释剂型

甲类 ★（465） 诺氟沙星 口服常释剂型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信诚稳鑫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提前结束募集的

公告

信诚稳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

2550号文准予注册募集，已于2016年12月30日起开始募集，原定募集截止日为2017年3月

2日。 在募集期间，广大投资者踊跃认购，根据统计，本基金募集的基金份额总额和认购户

数均已达到基金合同生效的备案条件。

为了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信诚稳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及《信诚稳鑫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

商一致，本基金管理人决定提前结束本基金的募集，募集截止日提前至2017年2月27日止。

即本基金2017年2月27日当日的有效认购申请将全部予以确认，并自2017年2月28日（含

当日）起不再接受认购申请。 敬请投资者留意。

重要提示：

1、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本公司网站的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

法律文件。

2、投 资 人 可 以 登 录 本 基 金 管 理 人 网 站 （www.xcfunds.com）或拨

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免长途话费），咨询有关详情。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

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关注基金特有风险， 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

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2月28日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

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2006〕141号）相关规定，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就旗下财通多策略福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多策略福享混合，基金代码：

501026）、 财通多策略福瑞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财通福瑞定开混合发

起，基金代码：501028）、财通福盛定增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财

通福盛定开混合发起、基金代码：501032）参与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航天电

子，股票代码：600879.SH）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事项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非公开发

行股票

认购数量

（股）

总成本

（元）

总成本占

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

（元）

账面价值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锁定期

财通多策略福

享混合

航天电子 6,071,645

99,999,

993.15

2.21%

99,999,

993.15

2.21% 12个月

财通福瑞定开

混合发起

航天电子 4,250,151

69,999,

986.97

2.26%

69,999,

986.97

2.26% 12个月

财通福盛定开

混合发起

航天电子 607,164

9,999,

991.08

1.93%

9,999,

991.08

1.93% 12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17年2月24日数据。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000673

股票简称：当代东方 公告编号：

2017-025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于2017年1月18日开市起停牌。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当代东

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11）。

公司分别于2017年1月24日、2017年2月7日、2017年2月14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17-013、2017-019、2017-022），于2017年2月17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3），于2017年2月21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24）。

目前，公司聘请的各相关中介机构开展的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尽职调查等工作仍在有序进行中。

鉴于重组事项的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本次重组事项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347

证券简称：泰尔股份 公告编号：

2017-15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2月27日收到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王春琦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王春琦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

职务，王春琦先生辞职后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王春琦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

关工作的正常开展。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王春琦先生的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

起生效。 在未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期间，暂由公司董事长邰正彪先生代行董事会秘

书职责。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特此公告！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094

、

900940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

B

公告编号：

2017-015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持有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州东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以下简称“东福实业”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400,

309,9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17%，东福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831,042,56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3.57%。

根据东福实业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编号：质押盈1号

-600094-3）， 东福实业于 2016年8月8日将其所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68,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2.75%）质押给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16-063）。

近日东福实业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编号：质押盈1号

-600094-5），东福实业作为融入方提前购回上述被质押标的证券，购回质押标的证券数量68,000,

000股，购回交易日为2017年2月27日，实际购回期限203天。 上述东福实业购回质押标的证券事项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上述标的证券质押解除后， 东福实业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为275,000,000

股，占东福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总数的33.09%，占公司总股本的11.11%。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635

股票简称：大众公用 编号：临

2017-009

债券代码：

122112

债券简称：

11

沪大众

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上海

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接本公司股东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告知：

该公司将所持有的本公司股权3000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02%）质押给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作为新增借款之出质，质押期限自2017年2月24日至2018

年2月23日止。上述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数为495，143，85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合计为

16.77%� 。 此次股份质押后累计股份质押数458，5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5.53%。

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此次质押是为融资需要，且该公司资信

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本次质押不会存在导致

本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 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该公司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

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并及时通知本公司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8日


